
兒子 Richard 陪我參加洛杉磯馬拉松（The  City of Los Angeles Marathon,26-mile, 385 yard) 

 

1) 3/01/1992 ( VII ) 

2) 3/07/1993   (VIII) 

3) 3/06/1994. ( IX) 

享受到長跑的樂趣，洛杉磯街頭遞水加油的溫暖人情，因為花了六小時多，還保留了體力，第二天照

常上班，執行麻辢的業務。 

 

 

 



 


